
標題：重申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4條第1項但書第3款所稱「對公職人員之關係人依法令

規定以公開公平方式辦理之補助」意涵 

內文： 

一、相關文號：臺南市政府108年11月19日府政預字第1081336483號函、110年4月29日府政

預字第1100530418號 

二、按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下稱本法）施行細則第25條第2項規定：「本法第14條第1

項但書第3款所稱依法令規定以公開公平方式辦理之補助，指以電信網路或其他足以使

公眾得知之方式，使符合資格之不特定對象得以提出申請之補助。」本項例外允許公

職人員之關係人與公職人員服務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為補助行為要件，除須有補助

法令依據外，並須於辦理補助前將相關資訊充分公開，亦即機關團體於開始受理補助

案申請前，個案應將補助之項目、申請期間、資格條件、審查方式、個別受補助者之

補助金額上限、全案預算金額概估等，以電信網路或其他足以使公眾得知之方式公開，

以符合本法第14條第1項但書第3款「公平公開方式」之要求。 

三、衡酌公職人員之關係人與一般人就機關團體補助資訊之取得尚非對等，故立法者特於

本法修正時增列「以公開公平方式辦理」之要件。如機關團體僅於網站公告補助法令

規定，未於開始受理補助前將相關資訊以電信網路或其他足以使公眾得知之方式充分

公開，即由公職人員之關係人自行提出申請，尚難謂與本法第14條第1項但書第3款及

本法施行細則第25條第2項所稱「對公職人員之關係人依法令規定以公開公平方式辦理

之補助」要件相符。 

四、四、為避免本府暨所屬機關團體、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不慎違反本法規定遭受裁罰，

如有依本法第14條第1項但書第3款辦理之補助案件，請注意及檢視應符合公開公平之

要件。 


